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公告
发布时间：2017-12-27
一、重要提示
1、本公司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核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川证监机构[2012]51号），依法发行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本公告仅对本集合计划推广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如欲了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国金慧多盈利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以下简称“风险揭示书”）、《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计划说明书”）。
3、本公司可根据推广期间的具体情况对推广事宜做适当调整。
 
二、本集合计划概况
1、名称：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简称：慧多利债券1号   DB3006
3、类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管理期限：无固定期限
5、集合计划每份额面值：人民币1.00元。
6、最低参与金额：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
7、发行规模：本集合计划推广期及存续期规模上限均为 50 亿份。客户数不超过200 户。
8、封闭期、开放期：
（1）封闭期：本集合计划除去开放期外均为封闭期，封闭期不办理参与和退出业务，每一个封闭期的具体期限与安排以管理人网站公告为准。
（2）参与开放日：本集合计划于每一个封闭期到期日（T日）开放一次，每一个封闭期到期日即为参与开放日，委托人可于T-10日至T日期间至推广机构营业网点提出参与申请，管理人于T+1日对委托人的参与申请进行确认。
（3）退出开放日：本集合计划于每一个封闭期到期日（T日）开放一次，每一个封闭期到期日即为退出开放日，委托人可于T-10日至T-2日期间至推广机构营业网点提出退出申请，管理人于T+1日对委托人的退出申请进行确认。
如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未在当个封闭期到期日前（即T-10日至T-2日期间）提出退出申请的，则自当个封闭期到期日的下一日起其持有份额自动参与下一个封闭期，下一次的开放日为下一个封闭期的到期日。集合计划以每个开放日（T日）作为计算业绩报酬的起始日，并根据每个封闭期的业绩比较基准以每个封闭期作为一个期间分段计算并收取业绩报酬。
管理人将不迟于每个开放日前11个工作日在管理人网站就下一个封闭期的发行规模上限、业绩比较基准、下一个封闭期期限和到期日等进行公告披露。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管理人网站、电子邮件、手机信息等方式向委托人告知本集合计划相关信息。
本集合计划可以设置临时开放期（如管理人认为需要可以临时开放），具体开放安排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9、首个封闭期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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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封闭期期限为本集合计划成立日至封闭期到期日的自然天数，如本集合计划推广期或成立日发生调整，则封闭期期限也将相应调整，届时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2、委托人可以于本封闭期到期日（T日）前（即T-10日至T-2日期间）通过推广机构网点提出退出申请预约。
3、管理人将于本封闭期到期日前11个工作日公告下一个封闭期的发行规模上限、业绩比较基准、下一个封闭期期限和到期日等。
 
业绩比较基准仅用于计算管理人业绩报酬，并不是管理人对本集合计划产品业绩做出的承诺和保证，也不构成管理人向委托人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
 
三、推广期
本集合计划的推广期为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1月3日。
投资者可在本集合计划的各推广机构参与本集合计划。投资者可拨打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客户服务咨询电话（021-60935621）或至各推广网点咨询参与事宜。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由各推广机构约定。
 
四、推广对象
本集合计划属于R2【中低】风险等级的证券投资产品。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C2及以上的合格投资者。
 
五、推广机构
本集合计划的推广机构为：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105室
咨询电话：021-60935621
呼叫热线：95310
传真：021-60935645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2、上海国金理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国金理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6楼
呼叫热线：400-022-1008
公司网址：www.gfund.com/gjcf
 
六、本集合计划的验资与成立
（一）成立条件和时间
1、集合计划的参与资金总额（含参与费）不低于3000万元且委托人的人数为2人（含）以上，并经管理人聘请的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集合计划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后，管理人宣布本集合计划成立。
2、本集合计划成立的时间为计划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发布集合计划成立公告的日期。
3、集合计划设立完成前，委托人的参与资金只能存入集合计划注册登记机构指定的专门账户，不得动用。
（二）设立失败
集合计划推广期结束，在集合计划规模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或委托人的人数少于2人条件下，集合计划设立失败，管理人承担集合计划的全部推广费用，并将已认购资金及同期利息在推广期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退还集合计划委托人。
 
七、本集合计划推广的当事人
（一）管理人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105单元
邮政编码：201204
联系电话：021-60935621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二）托管人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法定代表人：李德林
通信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088号招商银行上海大厦北塔楼一至四层、南塔楼十至十三层、二十五至二十六层
联系电话：200120
（三）推广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金理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四）注册登记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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